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5年4月27日

                                                                  府行救字第1150014852號 
訴 願 人：陳OO              南投縣OO市OO街000號
代 理 人：鄭OO              同上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南投市公所
訴願人請求原處分機關將110年8月23日刑調字第358號調解成立之
調解書送請法院審核、撤銷110年10月14日110刑調字第358號調解不
成立證明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事 實
    緣訴願人於110年5月30日15時6分駕駛自用小客車，行經南投市民族路與南陽路交叉路口，與行人劉○蓉發生交通事故致劉○蓉受傷，經原處分機關之調解委員會調解，於110年8月23日調解時，兩造合意調解成立並簽署調解書。事後劉○蓉至原處分機關，表示訴願人之夫110年8月30日登門傷害家人後，晚上9點多始匯賠償金7900元，她不接受要退還賠償金，不願繼續維持先前調解書成立之內容，欲退還已收到之賠償金額7900元，另一方提供帳號予退款，原處分機關以兩方均表示不願意成立調解及繼續送法院核定之意，未將調解書送請法院審核，並發予調解不成立證明書。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訴願人陳述略以：調解合法成立、履行完畢且經司法與當事人
認證；原處分機關公務員自承違法，行政行為顯有高度瑕疵；違法行政處分導致刑事誤判之因果關係；契約已履行完畢，法律上絕無「事後單方毀棄」之空間；111年度投簡字第524號確定判決已認證「非法告知」之行政違法；原處分機關核發「調解不成立證明書」之程序顯然違反鄉鎮市調解條例之強行規定；原處分機關違反「禁止反言」與誠信原則，構成重大行政違法；原處分機關助長相對人劉○蓉利用「虛假債權」操弄司法；系爭拒絕函證實原處分機關「權限錯置」，違反管轄法定原則；違法當事人兼具救濟程序承辦人，違反訴願法及行政程序法之迴避義務；惡意誤導法律適用，規避行政核發義務等。
2、 依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
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2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合先敘明。
3、 按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6條第1項規定：「鄉、鎮、市公所應於調
解成立之日起十日內，將調解書及卷證送請移付或管轄之法院審核。」；又「查調解事件經調解成立，作成調解書後，除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二十六條向原核定法院提起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之訴外，不得因當事人之聲請而撤銷該調解成立案或不送法院審核」、「依相關實務規定於調解成立作成調解書後，除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6條之情形外，不得因當事人之聲請而撤銷成立或不送法院審核」法務部74年4月3日（74）法律決字第4164號、78年3月30日（78）法律字第5156號分別著有函釋。本案原處分機關就110年8月23日刑調字第358號調解成立之調解書，依法自應送請法院審核。
四、查本案訴願人並無將訴願標的，即請求110年8月23日刑調字第358號調解成立之調解書送請法院審核、撤銷110年10月14日110刑調字第358號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而受原處分機關之不利益處分或不作為之情事，即逕向本府提出訴願，係就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依法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五、綜上論結，本案訴願不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呂 秀 梅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蕭 秀 瑛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林 倖 祺    

中  華  民  國115年4月27日

                                        縣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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